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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国工商银行取消
全额计息，改为“部分还款部分计
息”；2013年7月起施行的新版
《中国银行卡行业自律公约》出台
了“容差还款”的新政：把账单内
到期欠款的小额零头自动滚入下
期账单中，不进行全额计息，这一
公约要求银行在信用卡还款上，
至少“晚3天差10元以内的”，都
可视为按时还款。

尽管大多银行并未跟进中国
工商银行的做法， 法律专家对于
全额计息的合理性看法不一，不
过， 呼吁银行业逐步改变全额计
息的方式，相对一致。

“尽管全额计息从法律的角
度、道义的角度无可指责，但是客
观上可以适当调整改善， 这也有
利于改善公共关系或者客户体
验。”王卫国表示，从金融普惠、服
务的角度， 银行自身也应加强改
善， 各家银行可以选择不同的交
易模式， 要求各个银行尽到提示
告知义务，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提升服务、 重视客户体验是发展
的趋势， 全额计息的问题可以靠
市场竞争解决和改善。在他看来，
提高交易模式的精细化， 提升金
融的普惠性，将得大于失。

冯果认为，全额计息的方式，
法律并无禁止， 银行在履行了提
示告知义务之后， 双方进行自由
选择，是一种商事行为，不过政府
可以进行有效引导。

“自律公约的规定是一种让
步。”在刘俊海看来，行业协会应
该进一步发挥作用， 清除行业潜
规则和霸王条款， 保护消费者正
常的金融借贷行为。

■来源：人民网

消费1.8万欠款69元，10天利息300多
信用卡全额计息合理吗？

有消费者使用信用卡消费1.8
万余元， 但有69元欠款未还清，逾
期10天， 却产生了300多元利息。
原来，银行收取信用卡逾期利息的
方式是以当月账单的总额来计算，
而不是以未清还部分的金额来计
算。 如何看待全额计息的计算方
式？ 全额计息是不是霸王条款？怎
样计息才科学合理？记者近日采访
了多位法律专家，从不同角度进行
分析探讨。

针对银行全额计息的争议， 已经很久了。
2008年，艾先生因忘记具体透支金额，在还款
期内不慎少还了61.76元。1个月后， 收到对账
单后发现，他11月份的逾期利息高达34.72元，
是以全部透支金额1861.76元为基数计算出
来的。

艾先生的起诉被称为全额计息第一案，法
院最终驳回艾先生的诉讼请求，指出：双方在
平等、自愿的前提下签订了合约，双方应按合
同履约，而且这一条款符合法律法规和人民银
行、银监会等部门要求；此外这一条款是国际
惯例，是银行业防范信用卡风险，减少和遏制
恶意透支和套现的一种手段。

尽管法院作出了判决，但是银行全额计息
仍是最具争议性的条款。全额计息是不是霸王
条款？在记者的采访中，法律专家表达了不同
看法。

“全额计息的方式是没有道理的， 属于不
公平的霸王条款。持卡人是金融消费者，处于
弱势的地位。”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经济法研究所所长李东方认为，持卡人一方在
开卡时，对于全额计息的格式条款失去了进行
协商的话语权， 持卡人与银行之间信息不对
称、不对等，从消费者保护的角度来讲，全额计
息方式有失公允。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持
相同的观点，“消费者违了多少约，就承担多大
程度的责任， 不能附加过多不公平的违约责
任，这是履约的基本前提。”在他看来，逾期事
实发生后， 银行损失的只是未还款部分的利
息，已经还款的部分显然不属于其主张利益的
范畴；此外，大部分消费者逾期还款不存恶意，
大多属于过失。

不过，也有法律专家认为，全额计息是消
费者在违约之后应当承担的责任。

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卫国认为，按
照规定，万分之五是受法律保护的，不算违法，
从交易模型上说是没有问题的。在有免息期的
优惠设置前提下，从权责一致的角度讲，称不
上是霸王条款。

针对银行是否处于强势地位的问题，王卫
国认为， 持卡人借钱时银行处于强势地位，但
是将钱收回来时银行又处于弱势地位；他指出
银行业是存在竞争的，例如有的银行采取的就
是部分计息的另外一种策略。

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冯果认为，全额计息是
否是霸王条款应当具体分析， 关键在于银行与持
卡人签订合同之时， 银行一方是否向持卡人明确
进行了提示，履行了告知义务。如果银行履行了告
知义务， 并且在持卡人使用过程中也进行了相应
提示告知，那么就不能说是霸王条款。

针对全额计息合理性的质疑，银
行方面回应的理由包括这一做法是
行业惯例， 同时也是防范风险的需
要，这一解释是不是有道理呢，法律
专家表达了不同看法。

“在全额计息交易模式设立之
初，这是国际通行做法。这种设计是
与当时的技术水平相关的，如果当时
采取精细化的清算系统模式，其成本
就会非常高昂，因此交易模式设立采
取了较为简单的方式。”王卫国指出，
随着技术的发展，走向精细化的交易
模式变得可能，从这个角度说，各家
银行也会从重视客户关系和客户体
验角度，做出技术上的改进和交易模
式更为精细化提升的选择。

冯果认为，是不是加重了持卡人
一方的义务， 要从合同的整体来看，
在银行给出了优惠措施的情况下，全
额计息是整体合同的一部分，要结合
起来具体判断。有的银行采取了差额
计息的交易方式，持卡人在有其他选
择的情况下，应当遵循契约精神。

不过在李东方看来，银行担心恶
意透支的解释并不合理。“银行还有
很多其他方式来进行警示。比如诚信
档案记录、催收提示等形式，全额计

息对于消费者来说砝码过重了。”
李东方认为， 从合同法的角度，

消费者的诚信也是需要规制的。当作
为持卡人的消费者违背诚信原则，银
行一方采取一定的措施是合理的。但
是要有必要合适正当的程序来制定
规则， 规则的制定不能一家说了算；
另外，规则订立以后，银行还要尽到
及时告知的义务，在多少范围、幅度
内的告知是合理的也需要考虑，也就
是说罚则的制定过程和告知的到位
性都要进行充分考量。

李东方表示，部分计息才是合理
的方式，民事法律也要符合常识。

全额计息是“霸王条款”吗？

行业惯例、防控风险的解释站得住脚吗？

全额计息的计算方式
会有改变吗？


